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學生學科學分抵免申請單 
□進修推廣部

□交換學生 

□非交換學生□進修學院□碩士在職專班        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     

系班____________  學號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

原已修科目名稱 
學 
分 
數 

成
績
分
數 

科
目
代
碼 

擬抵免之科目名稱 
學 
分 

數 
抵 免 類 別 

審核結果 

准予抵免 不准予 
抵免 

課程會審查人 
簽章 

      □必修□選修□通識□外系選修 □ □  

      □必修□選修□通識□外系選修 □ □  

      □必修□選修□通識□外系選修 □ □  

      □必修□選修□通識□外系選修 □ □  

      □必修□選修□通識□外系選修 □ □  

      □必修□選修□通識□外系選修 □ □  

      □必修□選修□通識□外系選修 □ □  

      □必修□選修□通識□外系選修 □ □  

系所承辦人  系所主管  學院院長  

教學業務組承辦人  教學業務組組長  
進修推廣部/進修學院

主任 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學分抵免申請，僅限於新生入學後前二週內開放辦理。 

二、 外校所修課程，需附成績正本方得抵免。科目名稱不同

時，必須再審核授課內容簽證單。 

三、 所修科目不得以少抵多；選修科目以原取得學分登錄。 

四、 系(所)專業科目由各系(所)審核；通識科目、通識教育

講座、國文、微積分由通識教育中心審核；物理由電子

工程系審核；化學由生物科技系審核；體育由體育室審

核；英文科目、英聽由語言中心審核；服務學習由服務

教育組審核；電腦科目如計算機程式、計算機概論等，

如為系(所)專業科目由系(所)審核，非系(所)專業科目

則由通識教育學程中心審核。 

五、 申請抵免學分者，請自行上網查詢抵免結果，登陸路徑：

學校首頁-在校學生-課務資訊-課程/成績相關查詢。 


